
 
 
 
 
 
 

永政办发〔2011〕161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温州市打击成品油走私“国门利剑”

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功能区管委会，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直

属各有关单位： 

现将《温州市打击成品油走私“国门利剑”专项行动方案》

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阶段任

务。             

 

 

二○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 1 —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温州市打击成品油走私 

“国门利剑”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温政办〔2011〕115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温州市打击成品油走私“国门利剑”专项行动方案》已经

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二○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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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打击成品油走私 
“国门利剑”专项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领导重要批示精神，根据省打击成品油

走私工作会议精神，市政府决定组织开展全市打击成品油走私“国

门利剑”专项行动。具体行动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加强海上

巡查封堵，开展陆上清理整顿，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摧毁走私犯

罪团伙，规范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坚决遏制成品油走私的猖獗

势头，为保障我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总体目标 

通过此次专项行动，切实堵住成品油海上走私通道，切断陆

路运输、销售链条，净化国内成品油市场，力争破获一批大要案

件，打掉一批成品油走私团伙。  

三、组织领导 

市政府成立打击成品油走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组长：徐育斐 

副组长：叶世强(市政府)、陈宣安（市政府办公室）、王俊能

（温州海关缉私分局）、蔡方旭（市边防支队） 

成员单位：市政府办公室、市公安局、市边防支队、市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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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海洋与渔业局、温州海事局、温州海关缉私分局。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行动的组织协调和

督促检查。温州海关缉私分局为海上缉私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实

施海上集中打击行动。 

各县（市、区）政府、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各成员

单位指定 1 名联络员，并报市打击成品油走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 

四、行动区域 

海上：鹿城、龙湾、乐清、瑞安、平阳、苍南和洞头海域及

沿海非设关地；沿海港湾、港口、码头、岛屿，江河入海口。 

陆上：鹿城、龙湾、乐清、瑞安、平阳、苍南和洞头的沿海

地区；沿海岸边至省道、国道交汇枢纽。 

五、主要任务 

（一）封堵海上走私通道。海关、边防等单位要有重点、不

间断、分梯次对热点海域、重点航线开展巡查，组织海上集中打

击行动，始终保持海上执法威慑力。加大对海上涉嫌走私成品油

的运输船、渔船及“三无”船舶的检查力度，重点打击在香港、

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偷加燃油后倒卖牟利行为，彻底截断海

上走私成品油通道。 

（二）纵深打击破网除链。海关、公安、边防等单位要按照

“打团伙、破大案、摧网络”的工作思路，加大情报经营力度，

广泛开展摸底排查工作，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实施重点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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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成品油走私团伙的活动规律、购运销渠道、资金往来等方面

的情况，力争打掉一批成品油走私团伙，摧毁成品油走私链条、

网络，有效震慑走私不法分子。 

（三）扎实开展清理整顿。海关、公安、边防、工商等单位

要对沿海非设关地进行彻底清查，坚决取缔非法成品油上岸点、

储运点，有效封堵成品油走私岸上通道和陆路通道。边防、海事、

渔政等单位要加强船舶登记和签证查验管理，依法处理涉嫌走私

成品油的运输船、渔船及“三无”船舶。工商部门要加强成品油

销售市场的监管，依法查处经销走私成品油行为。石化经营企业

要加强行业管理，为打击成品油走私提供情报信息和服务保障。 

（四）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沿海县（市、区）政府要完善群

防群治工作机制，协调、组织海关、边防、工商、海事、渔政等

单位及其派出机构，深入基层村镇、企业，大力开展警示教育和

法制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守法自觉性。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

作用，及时报道重大案件和打私成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六、行动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1年 7月 20日至 7月 31日）。各地、

各部门要广泛动员，积极部署，认真研究制定行动方案，明确专

项行动的目标和任务。 

（二）打击治理阶段（2011 年 8月 1日至 11 月 5日）。各地

各部门要全面开展专项行动，切实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 

（三）总结表彰阶段（2011 年 11月 6日至 15日）。各地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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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认真总结专项行动所取得的成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前报告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专项行

动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人员将给予表彰。 

七、行动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部署。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专项

行动的组织领导，成立相应的专项行动领导机构，落实人员和经

费；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明确打

击整治重点，落实责任分工，采取有效措施，抓好组织实施。 

（二）各司其职，协调推进。沿海县（市、区）政府对陆上

成品油走私专项整治负总责，要加强组织协调，及时研究解决重

大问题，建立完善打击成品油走私长效机制。各单位要按照职能

分工，认真履行职责，加强情报信息共享和执法合作，建立重大

案件沟通协调机制，形成打击走私的工作合力。石化经营企业要

加强监督管理，严禁经营走私成品油。 

（三）文明执法，维护稳定。各缉私执法部门要坚持文明执

法，严肃行动纪律，依法依规组织查缉活动，杜绝各种安全事故。

要建立缉私突发事件处置应急预案，依靠群众，及时解决缉私工

作中出现的苗头性矛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四）加强督查，确保实效。为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市

打击成品油走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适时组织督促检查。

各地各部门也要对本地、本系统开展专项行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并将专项行动的进展情况，每半月上报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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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附件：1.“国门利剑”专项行动联络员报名表 

2.“国门利剑”专项行动统计表 

3.“国门利剑”专项行动案件统计表 
 



附件 1 

 

“国门利剑”专项行动联络员报名表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注：请于 8 月 20 日前将联络员名单传至 0577-8896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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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门利剑”专项行动统计表 
 

统计部门： 
统计时段： 

海关 边防 工商 渔政 
其他执法 
部   门 合计 累计 

出警（人次）        

出艇（艘次）        

出航时间        

巡航（海里）        

行动基

本情况

检查船舶次数        

刑事案件        

行政案件        

海上查获        

查获案 

件宗数 

陆上查获        

案值（万元）        

成品油（吨）        

案件查

获情况

涉税（万元）        

船舶（艘）        

汽车（台）        查获运

输工具 非法油库、脱色 

工厂、储油点（个） 
       

打掉走私团伙        查获走

私团伙 抓获嫌疑人        

行动次数        

出动警力        
联合 

行动 

出动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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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门利剑”专项行动案件统计表 
制表单位：                                                         制表时段： 

序

号 

刑事/行政 

受案/立案 
案件来源 查获单位 查获时间 查获地点

是否有情

报指引

运输工具

种   类

运输工具 

名    称 

涉案 

物品 
来源地

数量 

（吨）

价值 

（万元）

税额 

（万元）
备注 

               

               

               

               

               

               

               

               

               

               

               

               

               

               

注：其中运输工具中船舶种类包括：国内运输船舶、外籍轮船、港澳小型船舶、港澳流动渔船、三无船等。各地、各部门定期将报表传至

0577-88966927。 



 
 
 
 
 
 
 
 
 
 
 
 
 
 
 
 
 
 
 
 
 
 
 
 
 
 
 
 
 
 
 
 
 
 
 
 
 
 
 
 
 
 
 
 
 
 
 
 
 
 
 
 
 
 
 
 
 

 

 

主题词：经济管理  缉私  方案  通知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8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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